
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部學生宿舍公共冰箱使用管理規則 
一、 為提供住宿生良好住宿生活，維護公用冰箱使用衛生及秩序請遵守以下規則。 

二、 置放公用冰箱之食品，應妥善以袋(盒)進行包裝，並確實填寫冰存日期、寢室床號、

姓名於包裝上，若未標示，得視為無主物品處理，不得異議。 

三、 物品存放天數以七日為限，如需繼續冰藏請更新標示日期，逾期則視為過期食(物)品

處理。 

四、 公共冰箱清理： 

1. 清理時間：每週四 22:00至 22:30 清理(如有異動將提前通知)。 

2. 清理項目：標示過期物品、未標示物品、腐壞或有異味之食品及未符合規定存放

之物品。 

3. 清理方式： 

(1) 請同學於公告時間前先行將冰存物品移出。 

(2) 未依規定存放物品，清除前拍照存證。 

(3) 有腐壞疑慮物品即行清除。 

(4) 其他無腐壞疑慮之物品，認領時間及期限由宿舍幹部於清理後公告，同學

需於期限內認領並存放。 

(5) 若未於公告期限前完成認領，即視同腐壞食品及無主物品逕行處理，不得

異議。 

五、 存放物品規定：限食品(材)、藥品。 

六、 禁止存放酒類及含酒精飲料。 

七、 冰存物品(含容器)若有以下情況者，將視為廢棄物處理，不得異議： 

1. 管制藥品、動植物標本、化學溶劑、酒類及含酒精飲料、廚餘等。 

2. 物品未確實標示相關資訊者。 

3. 無法密合的開封食品，例如開封過的手搖杯、便當等。 

4. 味道過重食品:如臭豆腐、榴槤等影響他人使用權益者。 

5. 冰存物外包裝任一邊不得逾 20 公分。 

八、 存放空間注意：冰箱門儲物架溫度不穩定易使冰存物品變質且容易滑落損壞，風險需

自負，其他應注意事項，由宿舍管理員、宿舍幹部管控。 

九、 如個人行為造成他人存放物品污損者，須照價賠償；造成冰箱環境、地板髒亂者，須

立即清潔打掃乾淨，違規者需清理冰箱一週。 

十、 偷竊他人冰存物品者，依校規處置。 

十一、 請愛惜宿舍公用冰箱，妥善利用空間並隨手關緊冰箱門，存放冰箱之物品應自負保管

責任；若物品遭清理、或遇不可抗拒因素(如停電、冰箱損壞等)致物品損壞，宿舍不

負賠償責任。 

十二、 學生宿舍公用冰箱屬公有財產，若有住宿生破壞冰箱經查證屬實者，依校規處置，並

照價賠償。 

十三、 使用學生宿舍公共冰箱冰存物品者，視同已瞭解並願意遵守本規則。 

十四、 本規則經學務分組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